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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灌南县海西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核准的批复

灌南海西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你们报来的《关于灌南县海西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申请报告的请示》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就该项目核准事项批复如下：

一、为了治理片区水环境污染，保护当地流域水质，改善片区投资环境，依据《行政许可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同意建设灌南县海西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项目单位为灌南海西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2406-320724-89-01-242459。

二、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灌南县新安镇灌南县海西污水处理厂现有场地内，不涉及新增用地。
三、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建设规模：本工程为灌南县城西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扩建总设计规模为20000m3/d。本项目污水主要工艺流程为“粗格栅及提升泵房+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反应沉淀一体化池+高效沉淀池+反硝化滤池+滤布滤池+接触消毒池”，剩余污泥采用“重力浓缩+板框压滤”的处理工艺。新建建(构）筑物包括反应沉淀一体化池、高效沉淀池、反硝化滤池、接触消毒池、污泥浓缩池、深度处理配电间等。

四、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计划总投资11394.03万元，建设资金由企业自筹解决。

五、在项目建设中，应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认真组织项目招标投标工作。
六、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压实项目建设单位和相关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及监管责任，严防安全生产事故。要加强施工环境分析，认真排查并及时消除项目本身与周边设施相交相邻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不得在未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情况下开展建设。

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准项目附前置条件是：国有土地使用证（灌国用（2015）第6818号）。
八、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等进行调整，请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时提出变更申请，我局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做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

九、请项目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规划许可、资源利用、安全生产、环评等相关报建手续。在项目开工建设后，依照《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及时通过江苏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如实报送项目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工等基本信息。

十、批复文件有效期限为2年，自发布之日起计算。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办理下一步初步设计审批手续需要延长有效期的，请项目单位在批复有效期限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向我局申请延期。批复文件有效期只能延期一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

灌南县数据局

                                2024年6月27日  

抄送：灌南县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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